南投縣政府獎勵影視業者拍攝影片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99年4月13日府行廣字第09900778790號令發布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爲獎勵影視業者在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
拍攝影片，以提升本縣能見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影片：指電視節目、紀錄片、廣告及以 HD、十六釐米或三十五釐米電影規格所拍攝之節目影片。

（二）影視業者：
1、依國產電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所稱電影片之
製作業。
2、經許可領有證照製作連續劇類、紀錄片類、電視電影類、電視動
畫類電視節目等之無線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廣
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之電視節目製作業。
三、影視業者製作之影片及電視節目（以下簡稱影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得向本府申請補助：

（一）影片內容有足以辨識本縣景點之場景，對於行銷本縣有正面效益且其劇情內容與本縣具關聯性。

（二）影片總長度應為七十五分鐘以上。

（三）電視連續劇應有十三集以上且每集長度為四十五分鐘以上。

（四）電視動畫應有十三集以上且每集長度為二十分鐘以上。

（五）以普遍級、保護級或輔導級方式呈現。

（六）有公開播映及發行計畫。

（七）外國電影片須在本國有合法登記之代理廠商。

四、獲准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不予補助：

（一）曾依本要點獲補助，逾期未結或有違約情事者。
（二）依本要點編列之年度經費用罄時。

（三）影片內容顯未能達成行銷本縣之效益。
（四）同一計畫已申請其他補助達本要點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二百萬元者
，而未於申請書載明或已受其他補助者。
    （五）承攬政府機關委託拍攝之影片。
五、本要點補助金額，每案以新臺幣二百萬元為上限。
六、影視業者申請補助時，應填具申請書並製作企劃書各十五份，及下列各項文件：
（一）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如係合資合製者，並應檢附合資合製同意文件影本。
（二）外國電影片製作業者，應檢附核准來臺製作電影片之證明文件。

（三）影片劇本。

（四）影片公開播映及發行計畫。

（五）過去實績說明。
（六）對本縣觀光意象推廣之效益評估及行銷推廣記者會或其他回饋計畫（含內容及經費概算表）。
前項之文件，除由影視業者提出書面申請返還並檢附足額郵資及信封者外
，不予退還。
七、前點第六款之回饋計畫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無償提供於本縣景點側拍花絮至少十分鐘(DVD以上規格)影片，供本縣作觀光行銷等公益之用。
（二）同意本縣於非營利活動中公開播映或展示獲補助影片，並附帶辦理行銷推廣記者會達二場次以上。
（三）影片之片尾及各項對外文宣品應標示補助單位及機關識別圖樣。標示方式及機關識別圖樣由本府提供之。
八、本府受理申請後應由南投縣政府影視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得通知申請人到場說明。
申請案通過者，應由本府書面通知受補助者。

九、受補助者應檢具影片全片一份、本縣景點側拍花絮DVD十份及本縣拍攝景
點清單一份，向本府申請結案。

未通過結案審核之影片，本府得要求限期改善，逾期未修改完成者，撤銷
補助。

十、受補助者應於影片經本府通知結案審核通過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領款收
據、支出原始憑證、補助成果報告書(含總支出明細表)及相關文件，向本
府辦理核銷結案後發給之。但影片於十二月一日以後拍攝完成者，應於會
計年度結束前辦核銷完竣事宜。
受補助單位應妥善保管原始憑證十年以上，以備本府及審計機關查核。

十一、受補助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本府得撤銷補助；受補助
者應繳回已領之補助款：

（一）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二）繳交之申請資料、成果報告書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三）影片涉侵害他人著作權，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四）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評審委員之公正性。
（五）其他違背法令行為。

受補助者經本府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不履行時，依法追討之。

十二、本要點之補助由本府視財源編列預算或由其他經費項下研議辦理。
南投縣政府獎勵影視業者拍攝影片補助申請書
《封  面》
計畫名稱：
申 請 者：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申請書得影印使用，請先備份。)
（所有申請表格及附件資料均以A4規格繳交，並於左上角以迴紋針裝訂。）

（請勿另加封面或特殊裝訂。）

附件一：

	南投縣政府獎勵影視業者拍攝影片補助
申請書
計畫名稱：

	負責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人
	
	電話
	

	行動電話
	
	傳  真
	

	e-mail
	

	聯絡地址
	

	得獎紀錄
	（年度/作品名稱/獎項名稱/名次）



	重要拍攝

成果
	（年度/作品名稱）



	計畫內容及特色簡述：

	影片之故事、內容與南投縣之關連性:

	影片對於行銷南投縣之正面效益:

	影片規格：

    電影片(16釐米、35釐米或HD拍攝)
    電視節目片(檢附主要演員演出經歷、以及國際行銷計畫)
    紀錄片

  廣告片

  
	片長：       時        分        秒

	近二年獲政府補助情形
	年度
	補助單位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台幣計）

	總經費
	

	申請本府
補助經費（含食宿、交通補助）
	

	住宿天數
	

	申請其他機關補助金額
	單位名稱
	申請金額
	申請結果

	
	
	
	

	
	
	
	

	
	
	
	

	1. 經詳讀  貴府補助申請要點，遵循該要點提出本申請，

   如蒙補助，願遵循該要點之相關規範。

2. 同意獲補助後，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相關資料，

   無償授權   貴府得就影片中擷取南投場景影像作為南投縣
   政府非營利影像使用。
3.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印鑑章或申請人簽章）




一、另需附全案完整企劃書及「南投縣政府獎勵影視業者拍攝影片補助」第六點申請文件所需資料。
二、拍攝計畫書及申請文件如需退還原寄件人，需檢附回郵信封及地址，如未獲補助，將於審查完畢後寄回申請人。

附件二：
申請食宿補助人員計畫表

拍攝日期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如有不同拍攝梯次可另立表格分批填寫)
	No.
	職稱
	姓名
	飯店名稱
	每人每日金額
	住宿天數
	金額小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申請補助總金額__________元


注意事項：

· 本表格可自行增加格數或影印使用。並請填妥工作人員名稱及職稱，以利申請。
· 住宿補助金額：工作人員每人每日400元整，無申請人數限制；導演及主要演員每人每日1600元整，每劇組至多申請6名(限本縣境內飯店)。
· 有關食方面補助金額，需檢附南投縣境內實際發生食餐之憑證為限（每人每餐60元整），並需檢附當日工作人員、導演及主要演員名冊供核。
· 因年度經費有限，為期能服務更多劇組之目的，請依實際需求填寫，勿浮報申請。

· 本項補助需事先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劇組可自行與飯店接洽實際住宿細節。住宿及拍攝期結束後憑飯店開立之住宿單據向本府核銷以申請撥款。
附件三：
申請交通補助人員計畫表

拍攝日期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如有不同拍攝梯次可另立表格分批填寫)
	No.
	職稱
	姓名
	搭乘工具
	起地
	迄地
	里

程數
	金額小計

	
	
	
	高鐵
	火車
	汽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申請補助總金額__________元


注意事項：

· 本表格可自行增加格數或影印使用。並請填妥工作人員名稱及職稱，以利申請。
· 交通補助經費以前期勘景及拍片期間往返公司與本縣境內拍攝地點實際所需交通費用為限。
· 高鐵補助金額：導演及主要演員、工作人員每人每月595元*2次＝1,190元整，每劇組至多申請6名。
· 以汽車為交通工具者，需確實註明起、迄地點及里程數，並實際檢具黏貼加油金額之單據憑供核對。

· 年度經費有限，為期能服務更多劇組之目的，請依實際需求填寫，勿浮報申請。

· 本項補助需事先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劇組可自行選擇搭乘交通工具，並於拍攝期結束後檢具各項單據向本府核銷以申請撥款。
